
⽣前遗嘱： 

⽣前遗嘱是⼀份法律⽂件，您可在⽂件中声明当您⽆法为⾃⼰做治疗相关决定

时，例如当您正处于疾病晚期或陷⼊永久性昏迷中，⽆法与⼈进⾏沟通或做决

定时，您愿意或不愿意接受何种治疗。

不同于医疗护理委托书，在签署⽣前遗嘱时，您不需要指定⼀名“代理⼈”。⽣前
遗嘱是⽤作指⽰，即告知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（和医疗护理委托书的代理⼈）

您对于医疗护理的具体意愿。

临终遗嘱： 

临终遗嘱⽤于指⽰在您离世后如何分配您的财产，如果没有这份⽂件，您的财

产将依法⾃动分配。多数⼈想要或需要撰写⼀份遗嘱，以按⾃⼰的意愿⽽⾮州

法律来分配财产，或是为⼦⼥指定监护⼈。

如您没有⽴遗嘱，在您离世后，将按您居住地所在州的法律规定分配您的财

产。如果您在离世前未将⽣命中重要的⼈（包括未婚伴侣、朋友、不在州继承

顺位名单上的亲属、宠物、组织、机构和⽣意伙伴）列⼊遗嘱，他们将⽆法获

得继承权。

⽣前遗嘱和临终遗嘱

这些重要的⼈⽣规划⽂件让个⼈可以选择信任的家庭成员和/或朋友来代办事务，并代
表其做重要决定，从⽽为患者和家⼈带来⻓期稳定与安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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